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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美⾷是觀光的引路⼈，也是台灣⼈⽣活中的重要寄託，台灣美⾷展舉辦的
⽬的是要凝聚各⽅⼒量，形塑台灣美⾷⽂化價值，成為美⾷觀光產業前進的動
⼒。台灣地理環境獨特、四⾯環海，農林漁牧業發達，有⼀流的蔬果、新鮮的
⾷材，有閩南、原⺠、客家、新住⺠等多元族群和移⺠在此落地⽣根，各種美
⾷彼此融合，在傳統中⼜有創新，形成獨⼀無⼆的台灣味。這樣的台灣味是我
們每⼀個⼈家中最溫暖的味道，⽽台灣美⾷展就是要把我們記憶中最美好的部
分呈現給世界。

         2022台灣美⾷展以「節慶辦桌」為主題，匯聚了各參展單位的精選亮
點，展場整體⾵格清晰，內容豐富、多⽽不亂，呈現台灣美⾷精采澎派的⾯
貌；現場超過60場廚藝秀、近90場講座、近100場DIY，總計約350場⼤⼩精
彩活動讓⺠眾在美⾷展裡流連忘返，⾼達95%的觀展⺠眾期待再次參與明年的
台灣美⾷展；展期四天共吸引超過7萬⼈次進場參觀，創造約新台幣1.3億元的
媒體價值。

         2023台灣美⾷展訂於8⽉4⽇⾄7⽇於台北世貿中⼼展覽館⼀館隆重舉辦。
持續深化推廣各項美⾷主題及提升會展品質，以打造美⾷嘉年華，以不同⾯向
呈現台灣多元美⾷⽂化。延續規劃美⾷饗味、探索廚藝、政府展館、異國美⾷
等展區，將邀請⾏政院農委會、客委會、原⺠會、經濟部、⽂化部、財政部、
交通部觀光局、交通部臺鐵局、各縣市政府、飯店、餐廳、伴⼿禮與國外單位
參展。台灣美⾷展作為國際交流與分享平台，要滿⾜⺠眾的視覺、味覺、嗅覺
和聽覺，要成功為參展單位創造商機並穩固台灣美⾷的品牌形象。

         感謝所有參展單位多年來的⽀持！追求創造更美好的台灣飲⾷⽂化，是我
們共同期待的⽬標，更是舉辦這場兼顧美學品質、⽂化內涵、教育意義及產業
需求的美⾷盛會最重要⽬的。

         2023台灣美⾷展期待您的參與⽀持，繼續發揚台灣美⾷的正⾯價值與發
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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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別 則� ��價值

�誌 7 2,930,000

報紙 63 4,272,612

�視 143 33,104,325

�路�� 1,206 85,440,000

�計 1,419 125,746,937

⼥性
64.8%

男性
35.2%

北部
89.6%

中部
4.5%

南部
3.3%

國外
0.4%

40-49歲
20%

60歲以上
19.5%

30-39歲
17.9%

20-29歲
17.9%

50-59歲
17.7%

未滿20歲
7%

�性
64.8%

40-49歲
20%

�部
89.6%

2022台灣��展紀實
         2022年台灣美⾷展於8⽉5⽇⾄8⽇假台北世貿中⼼⼀館舉⾏，分為政府展館、美⾷饗
味、探索廚藝及異國美⾷四⼤展區，四天展期吸引74, 155參觀⼈次，媒體報導超過1,419
則，創造近1.3億媒體價值，成功提供美⾷宣傳平台。

觀展⺠眾分析

媒體價值

性別 年齡 居住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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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單位：財團法⼈台灣觀光協會
展覽⽇期：2023年8⽉4⽇(五) ⾄ 8⽉7⽇(⼀)
展覽地點：台北世貿⼀館(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5號)
聯絡⽅式：02-2752-2898 / tcereg@tva.org.tw
官⽅網站：www.tcetva.tw

基本展訊

國內、外政府相關部⾨及其轄下輔導單位、飯店、餐廳、⼩吃、伴⼿禮、糕餅烘焙業、廚
具製造或銷售業者及其他美⾷相關產業等。
(⼀)檢附資料：

        1. 國際觀光旅館、觀光旅館、旅館業
             ⼯商憑證、觀光旅館業營業執照/旅館登記證、商品禮券
        2. 其他單位
             ⼯商憑證、商品禮券
        ■謝絕代售聯合住宿券、餐券、會員卡等各式票券之業者參展。

        備註：
        ※請⾄經濟部『全國商⼯⾏政服務⼊⼝網』商⼯登記資料查詢→下載貴單位（公司或
             商業）登記資料。 網址：http://gcis.nat.gov.tw
        ※台灣觀光協會捐贈單位僅需繳交商品禮券證明⽂件。       

參展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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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⼆)商品禮券之規範，請⾄⾏政院-消費者保護處查詢最新公告版本  
        https://www.ey.gov.tw/Page/DFB720D019CCCB0A/5486b053-67e1-47e8-90e4-a9
        a59529dc87
        1. 如欲於展期中銷售各種商品（服務）禮券（如住宿券、泡湯券、餐券等），應符合 
             「商品(服務)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規定，並於報名時上傳電⼦檔    
             供主辦單位備查。
        2. 依現⾏規定，如禮券發⾏⼈⾮為實際商品服務之提供者時，應記載發⾏⼈名稱、地 
             址、統⼀編號及代表⼈姓名。如發⾏⼈⾮為實際商品(服務)之提供者時，並應記載實
             收資本額或在中華⺠國境內營業所⽤之資⾦，及實際商品(服務)提供者之名稱、地址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、聯絡電話、⾯額、發售編號及出售⽇、使⽤⽅式、消費申訴(客服)專線。(例如： 
             電話、電⼦信箱、網址或即時通訊軟體)、履約保障機制，並載明逾保障期間者，發
             ⾏⼈仍負履約責任。
        3. 參展單位銷售商品禮券應注意下列事項：
              ◆ 禮券如有毀損或變形，⽽其重要內容(含主、副券)仍可辨認者，得請求交付商品(服
                    務)或申請換發。禮券為記名式者，如發⽣遺失、被竊或滅失等情事，得申請補發。
             ◆ 禮券應記載消費者要求退還禮券之程序及返還⾦額。
             ◆ 不得記載使⽤期限，如禮券有「時段性、季節性」使⽤差異者，應載明優惠期間 
                   或約定使⽤⽅式，及逾優惠期間之使⽤⽅式或類似⽂意。
             ◆ ⾃禮券出售⽇起算，應有⾄少1年期間之履約保障機制，並載明保障⽅式及保障
                   期間起訖⽇期。
             ◆ 如有平⽇、旺⽇定義，應於票券清楚註明，不得記載「平⽇、旺⽇定義依現場規 
                   定」及「業者有調整變更之權利，不另外通知」或類似意思表⽰之語詞。
             ◆ 發⾏⼈以第三⽅為實際商品(服務)之提供者時，不得記載消費者與實際商品(服務)
                   提供者發⽣消費爭議時，免除發⾏⼈責任或類似意思表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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⼤會舞台表演節⽬
歡 迎 參 展 單 位 規 劃 展 演 活
動，透過美⾷訴說⽂化特⾊
及魅⼒，參展單位可藉此宣
傳推廣並吸引⺠眾及媒體關
注。

參展單位權益(免費申請)

參展單位展前記者會
現場可邀請到國內媒體，針
對參展單位及展演體驗提供
更多元曝光管道。

官網優惠資訊露出
參展單位提供的優惠訊息可
於2023年7⽉3⽇⾄8⽉7⽇在
台灣美⾷展官網等宣傳管道
露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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⽇期 活動�間

8/1 (⼆)

8/2 (三)

8/3 (四)

8/4 (五)

8/5 (六)

8/6 (⽇)

8/7 (⼀)

活動⽇�表

(�實��布為準)
※展演�⽬�廚�展演�表演�其���相關活動���參展單位免費申��段

參展單位展�記者會(暫定)

不�隔間攤位�場佈置攤位

�場佈置攤位

參展代表辦理報到

開�式

閉�式

展��展演�⽬

展��展演�⽬

展��展演�⽬

展��展演�⽬

�除攤位��理現場

14:00-15:30

08:00-17:00

08:00-17:00

09:00-17:00

09:30-10:30

10:30-18:00

10:00-18:00

10:00-18:00

10:00-18:00

16:20-17:00

19:00-24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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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準攤位 不�格間 (淨�攤位)

3�尺(⻑)×3�尺(�)= 9平⽅�尺 3�尺(⻑)×3�尺(�)= 9平⽅�尺

三⾯隔間⽩�牆�⽀��

�����櫃台⼀張�投��三盞(��⼒)�單相
110V/5A�座⼀個(��⼒500W)��椅⼆張�垃�
桶⼀個����參展單位�稱看�(�攤位�碼)。
�⼒��超�基本��(投��三盞�單相110V/5A
�座�⼒500W)�上的�⼒使⽤�須另⾏付費��
⼒供應須由⼤會�定�建��辦�

�攤項⽬不可挪��

1.
2.

3.

4.

 

為不��何��之��攤位�

��租⽤⾯積為 36 平⽅�

尺�即4個攤位�
�⼒供應須由⼤會�定�建�

�辦�

1.
2.

3.

攤位�型 計�單位 原價 �惠價(5⽉15⽇�繳費)

�準攤位 每個攤位 NT$ 70,000 NT$ 60,000

不�格間 (淨�攤位) 每個攤位 NT$ 65,000 NT$ 55,000

⾓�攤位 每個攤位 NT$ 5,000 (��租兩個攤位�上)

雙層攤位 每個攤位 另加NT$ 25,000 (��租四個攤位�上）

超⾼攤位 (4-6�尺) 每座 (18m²) 另加NT$ 100,000 (��租四個攤位�上）

攤位規格����租⾦
攤位規格及配備

攤位租⾦

�定雙�⾓�攤位�預先繳交�額�惟⾓�攤位�限�主辦單位�法事先�證�⼀位置之����視

展場整�規劃�報�繳費先�順序�攤位⼤⼩⽽定��繳費��法�願�得�⼀位置之參展單位�所

繳交之�額�於攤位位置確���⼀���

★

▲ 平⾯� ▲ �視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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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
報�

傳�
��

攤位
繳費

報�
成功

TVA
��

主辦單位於收到參展單位之線上報名資料後，將⽴即進⾏資格審
查程序，參展確認函將以電⼦郵件⽅式回覆報名參展主要聯絡⼈
之電⼦信箱，主辦單位保有最終審核參展申請之決定權。

參展辦法
報名⽅式

線 上 報 名 ： 2023 年 1 ⽉ 5 ⽇ 起 開 放 線 上 報 名 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網址：www.tcetva.tw。
參展單位線上報名後七⽇內需提供營利事業登記證電⼦檔，
飯店業、⺠宿業，請提供中央或地⽅政府機關核發之飯店或
⺠宿登記證，俾供主辦單位及主管機關查核。
參展單位如欲銷售禮券、住宿券、泡湯券等，需符合「商品
(服務)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之規定並提
供票券樣張電⼦檔備查。

        ※上述資料請傳送⾄美⾷展信箱：tcereg@tva.org.tw

請電匯⾄台灣銀⾏，圓⼭分⾏： 

請郵寄新台幣即期⽀票⾄：

        帳⼾：財團法⼈台灣觀光協會 
        帳號：124-001-008991
        電話：(02) 2752-2898
        傳真：(02) 2752-7680
        ※ATM 轉帳或以個⼈名義匯款者，請務必電話或傳真告知。

       10692臺北市⼤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85號8樓之1
       即期⽀票抬頭：財團法⼈台灣觀光協會

優惠截⽌：2023年5⽉15⽇
報名截⽌：2023年5⽉31⽇

付款⽅式

截⽌⽇期

參展申請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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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5⽉31⽇前提出申請者，按七五折退 
 費。
2023年6⽉30⽇前提出申請者，按五折退費。
2023年7⽉1⽇以後提出申請者，恕不退費。

攤位分配
攤位分配由主辦單位全權負責，依展場整體動線規
劃攤位⼤⼩、完成報名繳費時間等為考量依據。主
辦單位將盡⼒配合參展單位需求，但對攤位之分
配、數量及變更保有最終之決定權。

攤位使⽤
未經主辦單位事先書⾯同意，參展者不得任意分
配、轉租或將其攤位授權予其他單位，亦不得使⽤
會場內任何⾮經主辦單位同意分配之攤位，或將其
攤位轉作展覽以外之其他⽤途。

聯合參展
數個參展單位共同參展，應指定其中⼀單位為主要
參展單位，由其代表其他共同參展單位（即分租單
位）與主辦單位報名。主要參展單位需於2023年6
⽉1⽇前提供所有分租單位名冊予主辦單位，未列
⼊分租單位之單位不得於展場展出。 
★主要參展單位負審查分租單位之合法證明⽂件
     責任，並於2023年6⽉1⽇前提供電⼦檔供主
     辦單位查核。若未繳交相關⽂件，主辦單位有
     權拒絕該分租單位展出。
※上述資料請傳送⾄美⾷展信箱:    
      tcereg@tva.org.tw

變更或延後展覽
2023台灣美⾷展之會場及舉辦時間如本簡章所⽰。
如因不可抗拒因素致展覽會場改變，或展覽變更、
取消或延期，主辦單位不負責償付參展者任何損
失。如取消展覽，主辦單位扣除各項開⽀後將剩餘
款項退還參展單位。

退展與退費
參展單位如未能於2023年5⽉15⽇前完成報名繳
費，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原享有之攤位租⾦優惠，並
得決定是否仍接受其報名參展。凡已報名繳交各項
費⽤，完成參展申請⼿續後，如因故申請退出者，
應以書⾯向主辦單位提出，並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1.

2.
3.

本會主動提出攤位減少或退展需求，退費則另案辦
理。

展覽攤位搭建之建材、裝修均須具防⽕性，並
符合消防及建築法規，並請盡量使⽤環保建
材。攤位規格需符合規定之尺⼨:⻑×寬×⾼，
3m×3m×2.5m⾄4m。基於安全考量，攤位之
搭建、展品及裝飾物品（含招牌、旗幟、盆
栽、地毯、投光燈等）之布置，不得超出攤位
地⾯基線及垂直空間以外之範圍，違者經通知
⽽未改善，得強制拆除，拆除費⽤由參展廠商
及裝潢承包商負擔。
參展單位如雇⽤⾮主辦單位指定之搭建商搭建
攤位，應於6⽉15⽇前以書⾯將承包商聯絡資訊
提供主辦單位。
參展單位經核准於其承租攤位內設置舞台、提
供活動者得於展攤內設置合乎規定及⾳量之揚
聲器等相關設備。為維護展場秩序，主辦單位
將加強噪⾳管控，凡申請⾳響者，應提供承包
單位之聯絡資訊並於6⽉15⽇前以書⾯提出申
請，主辦單位將於開展前核發「⾳響使⽤許可
貼紙」，若現場違規則列⼊來年參展資格考核
並禁⽌該承包單位來年申請⾳響之資格。

攤位設計圖
參展單位之攤位為⾃⾏搭建者，其設計圖需於2023
年6⽉15⽇前送主辦單位指定之搭建商審查。如攤
位內設有舞台、懸掛⼤型氣球、或提供活動節⽬
等，其設計圖需清楚標⽰舞台前緣與公共通道最短
距離（不得少於60公分，且不可設置在交叉通道
⼝）、揚聲器位置（總⾳量85 分⾙以內，及出⾳⼝
需朝攤位內）及氣球直徑與地⾯⾼度等資料以備主
辦單位查核。

攤位搭建
1.

2.

3.

公共⾛道
展覽期間，主辦單位得要求參展單位卸除不適當的
展⽰物品，參展單位需配合辦理。所有參展單位均
不得占⽤公共通道空間以維通暢。

攤位閒置
參展單位在展覽開幕前30分鐘尚未進駐攤位者，主
辦單位將有權將攤位轉讓給其他單位並沒收已繳納
之費⽤。展覽期間若無⼈看管或閒置達2⼩時以上
之攤位，主辦單位得予封閉或以其他適當⽅式處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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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展單位於展覽會場中銷售之住宿券、泡湯
券、餐券等商品禮券，應符合「商品(服務)禮券
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及各事業
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。
其他注意事項請⾒簡章第4⾴參、ㄧ、(⼆)商品
禮券之規範。

廣告張貼
參展單位不得在展覽現場張貼無涉展覽主題之相關
廣告，亦不得在會場內外從事政治宣傳活動。參展
單位之廣告、宣傳及⽂宣，以在其承租展攤內張
貼、進⾏及散發之⾏為。

票券履約保證
1.

2.

合法商品
參展單位於展期所販售之物品，應依各該⽬的事業
主管機關、旅遊業主管機關及消費者保護法之法令
規範。旅宿業者切勿擅⾃擴⼤營業 ，亦請勿於現場
販售違規商品。

參展證及⼯作券
參展單位不得偽、變造或持有偽、變造之參展證、
⼯作券，如經查獲⽴即沒收並追究法律責任。

申請明⽕
世貿⼀館展場嚴禁使⽤明⽕烹飪，應請避免攜帶易
燃物⼊場。如確有需要，須加強安全措施及明顯標
誌，並開⽴書⾯切結，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，保險
⾦額均不得低於「台北市消費場所強制投保公共意
外責任保險實施辦法」規定之額度，相關申請表及
切結書請事先於6⽉15⽇前送交主辦單位。

攝影及錄影
主辦單位與媒體得於展覽期間進⾏攝影、錄⾳等以
配合⼤會活動宣傳，參展單位不得無故拒絕。

安全警衛
會場正式進場佈置及撤除時間內與展覽期間，均備
有安全警衛服務。參展單位需配合各項安全管理措
施及容忍此項服務所造成之不便。參展單位得對其
參展物品之安全⾃⾏投保產物保險，主辦單位不負
責參展單位本⾝及參展者財物之遺失與損害賠償責
任。

合格證照揭⽰
各參展單位應於攤位內服務台明顯處，揭⽰合法業
者標章或證照，以利消費者辨識及政府相關機關查
核。( 依據⾏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99.2.4 消保督
字第0990001309號函辦理)

補充規定及條款
為確保展覽順利辦理，主辦單位有權發布補充規定
及條款。任何補充規定及條款於發布12⼩時後⽣
效，構成本合約之⼀部分。

拒絕⼊場
基於展覽整體利益考量，在必要條件與情況下，主
辦單位得拒絕⾮參展單位之⼈員進⼊展覽會場，並
無義務對任何⼈負責。

攤位歸還
展期結束後，參展單位需於8⽉7⽇24時前將攤位清
理乾淨、完整交還。

違反規定
參展單位違反本合約條款，主辦單位有權於現場督
導或制⽌；如致主辦單位受有損害情事時應負賠償
責任；主辦單位得逕就參展單位所繳付⾦額中扣
除。為維護展場安全及參觀者與參展者之權益，參
展單位必須遵守上述規定，違反者主辦單位得要求
其退展，及要求⽀付相關費⽤。

參展合約
報名表⼀經簽署並經由主辦單位同意接受報名，即
視同參展單位與主辦單位間完成合約，參展單位均
應遵守參展簡章及⼿冊內之相關規定。

爭議處理
所有與本合約條款有關的爭議，以中華⺠國之法令
為依據。如涉及訴訟以台北地⽅法院為第⼀審管轄
法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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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項⽬�稱�休息�看�

��尺⼨�400 (�) x 300(⾼)��x 可�售�量4⾯ 

1⾯刊登費⽤�原價$50,000  早⿃價$40,000
*回�原價$25,000的400吋�視牆�告1則

�告�位⼀�表

館內廣告規格

1. 項⽬�稱�世貿⼀�展��⼝�視牆

��尺⼨�400吋�視牆 (�註�� 30秒�告宣傳�每⽇輪��可� 100 �)

1⾯刊登費⽤�原價$25,000  早⿃價$20,000
*凡買休息�看�1⾯即贈��視牆�告1則

�準⾏���旅���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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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項⽬�稱�台�市⼀�路段路�旗�告

��尺⼨�60 (�) x 150(⾼)��
共計30組 (⼀組�⼀⾯台灣��展主視覺+⼀⾯�告)
刊登15天
可�售�量10個路段(�實�申�狀況為主)

1個路段 (30組)刊登費⽤�原價$75,000  早⿃價$60,000

4. 項⽬�稱�世貿⼀�信義路⼤⾨牆⾯�出帆布�告 (TWTC 1 or 2)

��尺⼨�446 (�) x 297 (⾼) �� x 可�售�量2⾯

1⾯刊登費⽤�原價$100,000  早⿃價$80,000

館外廣告規格

12



5. 項⽬�稱�世貿⼀�信義路正⾨⾞���側圓柱�出帆布�告 (TWTC3 &4)

��尺⼨�628 (�) x 300 (⾼) �� x 可�售�量4柱

1柱刊登費⽤�原價$106,250  早⿃價$85,000

�註�1. 圓柱僅限⽤帆布包柱� 2. 不得破壞柱�本��

6. 項⽬�稱�世貿⼀�市府路牆⾯�出帆布�告 (TWTC 5�告) 

��尺⼨�370 (�) x 522 (⾼) ��
x 可�售�量3⾯

��尺⼨�446 (�) x 522 (⾼) ��
x 可�售�量1⾯

1⾯刊登費⽤�原價$60,000   早⿃價$48,000 1⾯刊登費⽤�原價$70,000   早⿃價$56,000

館外廣告規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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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項⽬�稱�世貿市府路牆⾯�出帆布�告 (TWTC 6�告)

��尺⼨�370 (�) x 522 (⾼) �� x 可�售�量�3⾯ 

1⾯刊登費⽤�原價$60,000   早⿃價$48,000

8. 項⽬�稱�世貿⼀�信義路牆⾯�出帆布�告 (TWTC 12)

��尺⼨�370 (�) x 522 (⾼) �� x 可�售�量2⾯
��尺⼨�446 (�) x 522 (⾼) �� x 可�售�量2⾯

1⾯刊登費⽤�原價$125,000  早⿃價$100,000

館外廣告規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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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項⽬�稱�展場�訊�� 

(1)�⾴��10.5*⾼21�� 

     可�售�量�4 

(2)半⾴��10.5*⾼10.5�� 

     可�售�量�4 

(3)封���10.5*⾼21�� 

     可�售�量�1

刊登費⽤�原價$35,000    

早⿃價$28,000
刊登費⽤�原價$25,000
早⿃價$20,000

刊登費⽤�原價$55,000    

早⿃價$44,000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▲�⾴�意�    ▲半⾴�意�  

10. 項⽬�稱�⾨��⾯

尺⼨�16 cm x 6 cm  可�售�量�1式

刊登費⽤�原價$100,000  早⿃價$80,000

其他廣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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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項⽬�稱���展官�⾸⾴

尺⼨�1950 x 850  刊登⽇期�1個⽉ 可�售�量�5單位

1則刊登費⽤�原價$30,000  早⿃價$10,000

12. 項⽬�稱�Logo不織布袋

尺⼨�37 (�) x 42 (⾼) ��   �⾄少製作1,500個   NT30/個
*不織布袋�由協會�託廠��⾏製作��招�不⾜�⼤會����刊登合作的�利�

其他廣告

※�上�告�為�位費(不�製作費)��⾃⾏洽詢⼤會�建�或貴單位⾃⾏�合的廠��⾏製作�
※�欲刊登���於6⽉16⽇(五)��繫台灣��展宣傳組辦理上稿事宜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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